麦盖提县制定《麦盖提县帮扶项目资产管理实施方案》 《麦盖提县帮扶项目资产管理制度》
三性分析
1、 必要性分析
为适应帮扶项目资产管理要求，填补制度空白，按照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转发自治区乡村振兴局 自治区党委农办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新政办函〔2021〕149号）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营性帮扶项目资产管理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新农规〔2025〕3号）、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《转发喀什地区乡村振兴局 地委农办 地区财政局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的实施方案的通知》等相关规定，明确帮扶项目资产管护责任，有效解决当前帮扶项目资产管理存在诸多乱象：资产底数不清，缺乏统一登记；运营模式单一，市场化程度低；监督机制缺失，存在廉政风险。“一方案三制度”的制定对建立帮扶项目资产全流程管理制度，明确各环节责任主体和操作规范，提升资产管理的规范化、制度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。
2、 可行性分析
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转发自治区乡村振兴局 自治区党委农办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新政办函〔2021〕149号）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营性帮扶项目资产管理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新农规〔2025〕3号）、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《转发喀什地区乡村振兴局 地委农办 地区财政局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的实施方案的通知》等相关规定，制定麦盖提县帮扶项目资产管理实施方案、帮扶项目资产管理制度、帮扶项目资产联农带农制度、帮扶项目资产风险防控预警制度等政策依据充分；各行业部门、乡镇、村集体组织管护体系已经形成，可以保障制度落地，具备执行条件；数字化管理手段为制度实施提供了技术保障。通过将帮扶项目资产信息纳入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系统，可实现资产登记、运营、监督等全流程数字化，提高管理效率和透明度。此外，农业农村、财政等部门已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，具备实施制度的能力和条件。
3、 合理性分析
（一）制度设计科学合理
“一方案三制度”涵盖管理方案、登记制度、运营制度、监督制度，形成完整管理闭环。管理方案明确总体要求和工作原则，登记制度规范资产确权登记，运营制度优化资产运营管理，监督制度强化全过程监管，各制度间相互衔接、相互支撑，构建起科学完善的管理体系。
（二）职责分工明确清晰
明确了县级政府主体责任、部门监管责任、乡镇属地责任和村级直接管理责任，形成权责一致、分工合理、执行顺畅的管理机制。同时，细化各部门职责，如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统筹协调，财政部门负责资金监管，审计部门负责审计监督，确保管理工作有序开展。
（三）利益分配公平公正
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原则，明确资产收益分配方式和比例。经营性资产收益重点用于帮扶脱贫户、监测对象，支持村级公益事业；公益性资产收益主要用于资产维护和运营。通过规范收益分配机制，保障群众合法权益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。
（四）风险防控有效可行
建立健全风险预警、评估和处置机制，对资产运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、经营风险、自然风险等进行有效防控。通过设置风险指标、定期开展风险评估、制定应急预案，确保资产安全和保值增值。
[bookmark: _GoBack]综上所述，帮扶项目资产“一方案三制度”具有显著的必要性、可行性和合理性，对于加强帮扶项目资产管理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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